
附件1
	雁峰区团委整体绩效自评表

	预算部门名称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雁峰区委员会

	年度预算申请
(万元)
	
	年初预算数
(万元)
	全年预算数
（万元）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3.43
	66.88
	
	
	
	10
	87.63%
	8.76

	
	按收入性质分：
	按支出性质分：

	
	一般公共预算：
	58.0
	其中:基本支出：
	29.53

	
	政府性基金拨款：
	0.0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0.0
	项目支出：
	29.07

	
	其他资金
	8.87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一）行使区委赋予的领导全区共青团和少先队工作的职权，对全区性青年社会团组织进行指导和管理。
（二）参与拟订青少年事业发展规划和青少年工作计划、措施，对雁峰区青少年活动阵地和青少年服务机构的建设等事务进行规划和管理。
（三）参与拟订有关青少年事务的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协助区委、区人民政府处理和协调与青少年利益有关的事务。
（四）调查青年思想动态和青年工作状况，研究青少年工作理论和青少年思想教育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开展各种有益的活动，提高青少年政治思想、科学文化素质；研究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协同有关部门开展青少年法制教育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五）协助政府相关部门做好中、小学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维护学校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
（六）在全区经济建设中，组织和带领团员青年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
（七）会同有关部门做好青少年外事工作和区内外青少年组织、团体的交流工作；做好青年统战对象的团结教育工作。
	高站位、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了各项工作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评扣分标准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完成数量
	100%
	100%
	
	20
	20
	

	
	
	完成率
	100%
	100%
	
	20
	20
	

	
	
	完成时间
	年度完成
	已完成
	
	20
	20
	

	
	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100%
	100%
	
	20
	20
	

	
	成本指标
	节约率
	100%
	100%
	
	10
	10
	

	总分
	98.76


附件2

雁峰区团委

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预算法》有关“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应当对预算支出情况开展绩效评价”的规定，结合实际情况，我办对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自评，现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1、部门基本情况

（1）行使区委赋予的领导全区共青团和少先队工作的职权，对全区性青年社会团组织进行指导和管理。

（2）参与拟订青少年事业发展规划和青少年工作计划、措施，对雁峰区青少年活动阵地和青少年服务机构的建设等事务进行规划和管理。

（3）参与拟订有关青少年事务的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协助区委、区人民政府处理和协调与青少年利益有关的事务。

（4）调查青年思想动态和青年工作状况，研究青少年工作理论和青少年思想教育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开展各种有益的活动，提高青少年政治思想、科学文化素质；研究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协同有关部门开展青少年法制教育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5）协助政府相关部门做好中、小学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维护学校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

（6）在全区经济建设中，组织和带领团员青年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

（7）会同有关部门做好青少年外事工作和区内外青少年组织、团体的交流工作；做好青年统战对象的团结教育工作。

（一）内设机构设置。雁峰区团委无下设机构。
（二）决算单位构成。雁峰区团委2024年部门决算公开单位构成为单位本级。

3、人员情况

2024年12月31日止我办在职人员2人。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1）2024年本年收入合计58.61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53.48万元，占本年收入91.25%；其他5.13万元，占本年收入8.75%。

本年支出58.61万元，按资金来源分类，财政拨款支出53.48万元，占本年支出91.25%，其他资金支出5.13万元，占本年支出8.75%；按支出性质分类，基本支出29.54万元，占本年支出50.4%；项目支出29.07万元，占本年支出49.6%；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34.07万元，占本年支出58.13%；商品和服务支出25.54万元，占本年支出41.87%。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五、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4年度部门年初支出预算数为41.37万元，支出决算数为58.61万元，预算完成率141.67%,其中：基本支出29.54万元，项目支出29.07万元。在项目支出中，主要用于青少年事业发展专项、预防青少年犯罪、青年助学助困等。2024年总收入年初预算数为41.37万元，决算数为58.61万元，当年预算收入完成率141.67%。

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部门整体支出绩效得分98.76分，一是勇当服务发展生力军。紧紧围绕“制造立市 文旅兴城”战略目标，打造“团团带你来打卡”等宣传品牌，在全区开展旅发大会志愿者及解说员招募工作，共招募志愿者60余名，讲解员20余名。二是勇当社会治理急先锋。结合3·5学雷锋、文明创建等，常态化开展开展交通文明劝导、反诈宣传等公益服务200余次，累计服务时长达1万余小时。三是勇当生态文明排头兵。广泛开展“青春扮靓雁峰”行动，今年以来共开展志愿服务活动100余次，发放宣传资料2000余份。四是问需于青年，真情解决青年急难愁盼。持续实施“希望工程助学行动”“圆梦微心愿”助学品牌，共筹集30772元爱心款,累计资助贫困学子40名。五是问计于青年，全力维护青少年权益。全面落实关爱青少年身心健康“十个一”行动，充分利用青年之家等团属阵地。

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年初部门预算前瞻性有待进一步加强。年初部门预算编制不够精准，年中调整了部分预算。
  七、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是进一步提高预算执行率。加强预算执行动态分析，针对项目跨年度结算的问题，争取项目尽早计划、尽早开展、尽早结算，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是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加大对《湖南省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宣传和培训，增强绩效目标设置的科学性、合理性和规范性，强化预算支出责任，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5
——


